附件1
南湾街道股份合作公司经济责任审计、清产核资审计项目采购信息和征求方案公告

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股份合作公司经济责任审计、清产核资审计采购项目，采用询价方式进行采购，现邀请潜在供应商根据项目预算和需求报送项目实施方案。
	项目名称
	南湾街道股份合作公司经济责任审计、清产核资审计
	预算金额（元）
	12万元

	项目内容
	为做好我街道股份合作公司经济责任审计工作，保障股份合作公司换届选举相关工作顺利开展，为换届选举“三会”成员提供考量依据，以及全面清查核实我街道股份合作公司资金、资产、资源及债权债务，健全资产台账管理制度，完善内控监管机制，我部门拟委托第三方机构（会计师事务所）开展股份合作公司经济责任审计及清产核资审计工作，审计内容包括如下方面：

一、审计时间范围

1、经济责任审计：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。

2、清产核资审计：以2025年12月31日为清产核资基准日。
二、审计主要内容

(一)经济责任审计。1、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。主要包含：政策执行情况、内控制度建设情况、民主决策程序执行落实情况、内部监督机制建立情况。2、合规管理情况。主要包含：资产管理情况、经营管理情况、产权交易情况、财务核算情况、合同管理情况、事项公开情况、档案管理(含会计档案)情况、发现问题整改情况、股民权益分配情况。3、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。主要包含：资产保值增值情况、五年规划落实情况:2021-2025年工作目标暨发展规划是否有效完成。

（二）清产核资审计。1、固定资产。主要包含：房屋及构筑物、一般运输设备、电子设备、器具工具家具、其他固定资产等。2、在建工程。包括在建项目及已使用未转固定资产项目。3、无形资产。主要包含：土地使用权、专利权、商标权及其他财产权利等。4、应收账款。主要包含：应收账款的账龄情况，应收账款涉及项目情况。5、银行账户情况。股份合作公司开立的银行账户总体情况，包含：数量、类型、开销户情况等。6、合同情况。对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有效的经济合同，尤其是物业租赁合同、“低价长租”合同（租期超20年的合同）等进行清查，关注合同签订的合理合法性及履约情况等。7、股份合作公司综合监管系统运营情况。对股份合作公司综合监管系统内公司基本信息、土地、物业、租赁合同管理以及重大事项等模块录入数据进行检查、更正、补录等。

三、出具审计报告

分别出具南湾街道股份合作公司经济责任审计、清产核资审计报告

	采购方式
	询价

	实施方案投递方式和截止时间
	响应供应商根据项目预算和初步需求提供详细项目实施方案，投递方式：现场投递、快递投递等，地址：南湾街道二办C401（健民路47号）；截止时间：2026 年  4月6日

	询问及联系方式
	采购单位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李小姐         联系方式：0755-85201621

	备注
	本次公告非采购公告，仅作为“政府采购项目”向社会公告，并征求项目实施方案。所列采购意向为本单位政府采购工作的初步安排，具体以相关采购文件为准。


